
 

芒果超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及专项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

有关规定，我们作为芒果超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

独立判断的立场，对公司 2023 年 8 月 17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的

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并对 2023 年上半年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作专项说明： 

1、关于公司 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编制的《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如实反映了公司 2023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实际情况，符合中国证监

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违规存放

与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也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况。我们一致同意《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2、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独立意见 

经审查，我们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快乐阳光互动娱乐传媒有限公司在保证募

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实施和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使用总额不超过 18 亿元人民币

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将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资金收益，

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开展，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相关要求。我们一致同意本次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事项。 

3、关于调整内容资源库扩建项目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独立意见 

本次调整内容资源库扩建项目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是公司针对行业发展和内容款

项支付方式的变化，为保障项目实施质量，达到预期效果，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的合理

调整，不存在违规存放与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也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

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审议程序符合相关规定，我们一致同意该调整事项。 

4、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 

经核查，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以及其他关联人违规占用

公司资金的情况，无对外担保事项。公司全资子公司快乐购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100%

的上海快乐讯广告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快乐讯”）的联营企业（其他股东为非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的第三方）上海妈妈觅呀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妈妈觅

呀”）与快乐讯存在生产经营借款 262.97 万元，已敦促快乐讯要求妈妈觅呀归还。妈

妈觅呀已与快乐讯签署《还款计划书》，约定自 2022 年 1 月起，每月偿还人民币 5 万

元，直至借款全部清偿完毕。 

 

 

独立董事：钟洪明、肖星、刘煜辉 

2023 年 8 月 18 日 


